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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质量推进土地综合整治的 

实践与思考——以浙江省为例
1 

何佑勇 沈志勤 程佳 

【提 示】本文通过分析浙江省近年来土地综合整治的实践探索和经验，总结了不同类型村庄的整治模式，分析

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从统筹谋划、高效推进、落实政策方面提出了高质量推进土地综合整治的建议。 

开展土地综合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促进节约集约用地、推进农村有机更新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和重

大平台。浙江省在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工程基础上，基于国土空间治理、土地要素优配、美丽乡村建设等要求，探索推进

乡村土地综合整治，为乡村振兴夯实了基础、注入了活力、释放了潜能，但在推进过程中，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，须不

断完善政策措施加以解决。 

分类推进土地综合整治的实践 

浙江省自 2018年起按照“分类推进乡村发展”的要求，针对不同类型村庄采取差别化的整治策略和措施，探索打造了各具

特色的土地综合整治模式。 

城郊融合类村庄：开展低效用地整治、郊野公园建设。对城镇近郊区的村庄，结合城镇化和村庄自身发展需要，以治理“低、

散、乱”为突破口，加快低效用地盘活利用，推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，在城市周边保留稀缺的农耕文脉。如：温岭市横峰街道

统筹推进 19个村庄近10平方千米的土地综合整治,通过实施土地整治、农房集聚、产业园区配建、基础设施完善等工程，推进

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、改善人居环境、解决城市内涝、提升社会治理，快速驱动产城融合、产业升级、

环境提升；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利用土地整治形成的 400 亩生态农田打造城市生态公园，还原自然风光，构建多样生态景观，

让彩色田园系住了滨江原住民对农耕文化的乡愁。 

集聚提升类村庄：开展村庄改造提升、发展现代农业。对现有中心村和继续保留的一般村庄,结合村庄资源禀赋，加大“一

户多宅”、违法建筑整治，推进农房大集聚，并顺应现代农业发展方向，提升耕地质量，加强农地流转，发展“精致、高效、

生态、集约”的现代农业。如：湖州市南 y 寻区旧馆镇通过拆旧立新、集散整团、补短配强，盘活农村宅基地，推进农村低效

用地再开发，整治后户均宅基地面积下降 40%,并按照“未来社区”理念建设现代化新型乡村社区，使“村子聚起来、耕地连起

来、产业引进来、农民富起来”；建德市葛塘村利用土地整治获取的奖励资金，联动推进村庄环境和美丽乡村建设，将原来破

败、混杂的落后村建成清洁整齐的精品村。 

特色保护类村庄：开展特色保护修复、发展乡村旅游。对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，在保护村庄完整性、延续性

的同时，通过生态修复美化环境，合理兼顾特色资源开发利用，发展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。如：松阳县象溪镇以农村危旧房改

造为起点，统筹推进土地综合整治、美丽乡村建设、拯救老屋、拆违控违、治水“剿劣”等行动，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，将

基础薄弱、房屋破旧的象溪一村打造成风景优美、人文和谐的田园乡村，使山水与乡村融为一体、自然与文化相得益彰，被评

为国家级 3A 景区；嘉善县大云镇结合全域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，发挥省级旅游度假区及 3 个 4A 级景区集群优势，通过土地综

合整治做大旅游公共资产，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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搬迁拆并类村庄：实施生态移民搬迁。对山区旧村庄实施整体或集中连片搬迁，对废弃宅基地进行复林、复耕，在县城中

心区域或中心镇建设若干个集聚区，实现土地集约、生态复绿、存量盘活。如：丽水市、台州市等地结合高山移民、地质灾害

“除险安居”等，实施“大搬快聚富民安居”“百村万户”生态移民等工程，并在确保林地不减少的前提下开展生态退村、生

态退耕，新增耕地优先安排给安置区村民，保证生产资料与村民同步下山，保障搬迁村民有房住、有地种。 

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 

存在盲目申报的倾向。在项目的选择和方案谋划上，往往出现两种极端：一是简单“拼盘”，有的地方只是将近期计划实

施的土地开发、整理、复垦项目进行打包、叠加，而生态修复、美丽乡村建设等内容融入较少，与全域全要素整治的初衷相悖，

出现片面追求土地指标的情况；二是过度“包装”，个别地方为追求大而全，项目区只有几个村却安排了近百个子项目，把各

种不成熟的生态环境整治类、基础设施类、新产业新业态类子项目包装起来，实际无法实施，影响整个项目的整体进度和验收。 

 

参与各方职责有待进一步理顺。部分地方政府、部门、镇村和村民各方的职责还不太明晰，从而导致在上下联动、左右协

调、内外协同上合力不足。同时，项目申报时各部门合力申报，批准后又各自为战，造成项目进展缓慢，也难以做到统一规划、

统一设计、统一实施，综合效益大打折扣。许多综合性的项目因缺乏政策合力支持，无法顺利完成。 

资金来源比较单一、资金测算不够合理。当前整治资金主要源于政府财政资金，社会资本参与程度较低、来源较为单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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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地方的资金统筹力度不够，涉农资金整合比例较低，没能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合力。有的地方在资金测算时，只注重

能够获得多少指标收益，而没有将提升村庄品质、改善居住环境等列入投资成本，在收益分配时也未能从农民长远生计角度出

发，只考虑通过安置可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，忽略部分低收入农民增加负债的情况。 

政策衔接和落地存在困难。一是永久基本农田调整审批难。土地综合整治实施涉及永久基本农田调整，调整方案要纳入村

庄规划，整治区域完成整治任务并验收后，再更新完善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。但在实际操作中，部分安置用地要先行占用永久

基本农田，而此时项目没有验收，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也无法调整，地方审批部门忌惮永久基本农田占用的刚性约束和法定责

任，虽然有经批准的永久基本农田调整方案和村庄规划，但仍不敢批复农民安置用地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

二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县使用时，难以做到拆旧区、建新区一一对应，且无法在相关报备系统中进行信息备案，

只能通过挂账形式来处理。 

高质量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相关建议 

要强化问题、目标和效果的导向作用，避免盲目推进。一是坚持问题导向，以解决耕地碎片化、布局无序化、资源利用低

效化、生态退化为出发点,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完善工作、把准方向、提升质量。二是坚持目标导向，对整治、修复和保护的目

标定位要清晰，通过高起点全域规划、高标准全域设计、高效率全域整治，全面助推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。三是坚持效果

导向，优先选择节约集约用地水平高、群众意愿强烈、资源禀赋好的区域开展土地综合整治，优化国土空间布局，化解土地利

用难题，确保做一片成一片。 

要统筹兼顾，全面、科学安排各项整治活动。一是指标和生态兼顾。打破部门壁垒，改变以往单一生态修复方式，解决生

态系统修复碎片化问题，建立“区域联动、部门协同”的工作机制，提高生态系统修复效率。二是数量和质量兼顾。须严守耕

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，突出耕地数量、质量、生态“三位一体”保护。开展集中连片永久基本农田建设，推进零星地块整并

和空间置换腾挪，提高耕地质量和连片度，提升各类土地资源的生态服务能力。三是放权与监管兼顾。加强工作统筹和政策整

合，将审批权限下放、审批程序和报批材料简化，将工程推进由“碎片化”转变为“一体化”。同时，构建项目准入机制、实

施管理机制，充分利用“天空地”一体化监管手段,对项目进行全过程监管。四是保护农民权益和成本核算兼顾。突出农民主体

地位，切实保障农民权益，让农民有获得感，分享土地综合整治的红利。同时，做好成本核算，整治区域通过整治产生的指标

和其他产品应做到资金基本平衡。五是工程实施和后续经营兼顾。在抓好工程建设质量的同时，也要做好后期管护，统筹产业

发展，谋划农业农村的长远发展。如：推进适度规模化经营，实现绿色高效的农业现代化；推进农村闲置存量建设用地的盘活

利用，对新产业新业态用地实行点状供地，保障农村一、二、三产业融合用地需求。 

推进永久基本农田调整、节余指标调剂、市场化参与等政策落地。一是落实村庄规划法定地位。尽快落实上位法支撑，强

化其刚性约束，使其成为批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、永久基本农田调整的法定依据。二是规范永久基本农田调整。涉及永久基本

农田调整的，按照优质耕地先行划为永久基本农田、拟整治形成的新增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的要求，编制永久基本农

田调整方案，根据实际情况分期分批安排实施和调整，经省级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部门同意后，纳入村庄规划，并调整更新永

久基本农田数据库，确保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、布局更优化、质量有提升、生态有改善。三是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

政策。探索建立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式管理模式，将其分解为规划空间指标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、补充耕地指标、粮食

生产能力指标等，并建立指标库，允许节余指标在全省范围内调剂使用，在指标库中进行划转，不再要求拆旧区、建新区一一

对应。四是探索市场化参与机制。积极探索市场化多元化方式，通过指标收购、生态保护补偿、配套产业用地等方式激发社会

资本动力，推动社会资本参与土地综合整治。五是落实行业支持政策。积极争取水、电、气、网等涉及民生行业的支持，落实

价格优惠政策，降低农民安置配套建设成本，共同支持土地综合整治工作。 


